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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商船（本地船隻）（證明書及牌照事宜）規例》（第 548D 章）  

第 6 條節錄  
 
6. 第 IV 類別船隻所受的限制  

(1) 除在符合以下情況下外，不得使用第 IV 類別船隻— 
(a) 由船東純為遊樂用途而使用；或  
(b) （如該船隻已出租予任何人）由承租人純為遊樂用

途而使用。  

(1A) 第 IV 類別船隻不得出租以收取租金或報酬，除非該船
隻的運作牌照有批註，顯示處長已批准該船隻可出租以

收取租金或報酬。  

(1B) 如第 IV 類別船隻的船東擬收取租金或報酬而將該船隻
為擬用於涉及載客的服務的用途出租，該船東須在就該

船隻申請運作牌照或為該運作牌照續期的時候— 
(a) 表明該船東擬收取租金或報酬而將該船隻出租；  
(b) 向處長提交以下文件的副本︰第 (3)(a)款提述的檢

查證明書或驗船證明書及第 (3)(b)款提述的保險單；
及  

(c) 尋求處長批准該船隻可出租以收取租金或報酬。  

(1C) 處長如批准第 IV 類別船隻可出租以收取租金或報酬，
則處長須在該船隻的運作牌照上作出表明該事的批註。 

(1D) 如第 (1A)款就某船隻遭違反，該船隻的船東、該船東的
代理人及該船隻的船長每人均屬犯罪，一經定罪，可處

第 3 級罰款。  

(1E) 在過渡期內，違反第 (1A)款並不構成第 (1D)款所訂的罪
行。  

(1F) 就第 (1E)款而言，過渡期指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計的
12 個月期間。  


